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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4—2015学年学风建设

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

为进一步促进我校学风建设工作，根据《海南大学学风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海南大学2014—2015学年学风建设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1、 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以人为本、立德树人原则，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以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， 以建设优良学风为目标，营造团结、严谨、求实、创新的学习氛围，努力建设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体系，教育学生端正学习态度、明确学习目的、遵守学习纪律，促进优良学风的稳步形成，提高学生社会竞争力。

2、 立项范围
重点结合《海南大学学风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》中“抓专业思想促学风”、“抓文明创建促学风”、“抓服务育人促学风”、“抓典型模范促学风”、“抓师德建设促学风”、“抓课外活动促学风”、“抓考风考纪促学风”、“抓考研备考促学风”、“抓学生科研促学风”、“抓专业技能促学风”等10个方面的内容和学院实际，“教、学、管”三方面密切配合，分阶段、分层次、突出重点，区别低年级和高年级的不同要求申报项目。
    三、申报要求
1、每个学院都需申请1至3项精品活动，负责人须为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或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。

2、本次精品活动资助类别分重点项目、特色项目和一般项目。重点项目资助金额1万元，特色项目资助金额0.5万元，一般项目资助金额0.3万元。申报立项申请须写明类别，并按相应的资助额度做好经费预算。    

3、申请活动项目须按要求填报《海南大学学风建设特色项目项目申请书》（3份）。《申请书》用A4纸双面印制，同时报送电子稿。

4、申报时间截止2014年9月22日。请各学院认真做好项目申报的宣传、发动、组织和指导工作，严格把关，特别是对前期准备工作的真实性，活动举办论证的科学性和可行性、学院的具体实际和必备条件进行认真审核，确保申报质量。

项目申报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查合格并盖章后，报送学生处教育管理科。

联系人：温小平，电话：66279098，邮箱hdxsc2012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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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风建设项目立项申请书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责任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起止年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一、项目的基本情况

	项目简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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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、项目建设方案及实施计划

1、项目具体内容、建设目标

2、项目建设方案、具体实施计划（含进展情况）和可行性分析

3、项目预期的效果

4、项目的特色


	三、项目立项的基础
1、项目已开展的情况及成效
2、项目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措施
3、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从事与本项目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


	四、经费预算

	主要支出科目
	金额（元）
	计算根据及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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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五、评审意见

	学院意见
	（盖    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工部

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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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是否同意立项，及项目类别、经费标准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立项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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